
关于印发《池州市小额建设工程施工和服务

项目交易暂行办法》的通知

池公管委〔2018〕1 号

江南产业集中区管委会，各县、区人民政府，九华山风景区、

开发区、平天湖风景区管委会，市政府各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池州市小额建设工程施工和服务项目交易暂行办

法》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2018 年 7 月 24 日

（此件公开发布）



池州市小额建设工程施工和服务项目交易

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简化公共资源交易程序，提高交易效率，

节约交易成本，为公共资源交易各方主体提供更加便捷高效

的服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

《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相关规定，

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章 适用范围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全市范围内使用政府性资金，

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项目实施主体对其技术性能没有

特殊要求，且未达到依法必须公开招标限额标准的建设工程

施工和服务项目（以下简称“小额项目”）。项目实施主体

可通过池州市市县两级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以下简称“交易

中心”）在小额建设工程施工和服务项目相应类别投标人备

选库（以下简称“备选库”）中采取随机方式，确定项目承

包单位。

（一）建设工程施工项目类别



房屋建筑和市政工程（含装饰装修、安装、园林绿化等）、

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独立土石方工程（含土地整理）、拆

除工程等建设工程施工类项目。

（二）建设工程服务项目类别

勘察、设计、监理、造价咨询等建设工程服务类项目。

第三章 备选库管理

第三条 备选库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会同相关

行政监督部门公开征集，按照建设工程项目类别（包括建筑

和市政工程、水利工程、交通工程等小类）、建设工程服务

项目类别（包括勘察、设计、监理、造价咨询等小类）等分

专业类设置，择优确定每个专业类别的入库企业名单。备选

库征集按提供本地化服务原则进行，本地企业不足的，可以

根据实际需要，按从近从优的原则从周边地区征集企业对备

选库进行补充，补充的企业数量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

局会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确定。

第四条 进入备选库的企业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二）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

（三）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资质条件、主要人员、财

务能力及良好的履行合同的记录;

（四）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五）提供的工程和服务符合国家规范和标准规定;



（六）参加公共资源交易活动近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

没有违法记录；没有不良行为记录（包括从业人员）；

（七）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

第五条 备选库实行动态管理，池州市行政区域内的

企业，可以随时自愿申请进入备选库。备选库内企业违反本

办法有关规定的，清出备选库（全部类别）并在清出之日起

两年内不予重新入库。

第四章 项目准备

第六条 小额项目实施主体在向交易中心申报项目前应

充分做好项目前期准备工作，确保项目的合法性和合理利

润。

（一）属于立项审批范围的，项目实施主体应办理立项

手续，明确项目概算和资金来源；

（二）新建和改扩建项目按规定需要规划部门许可的，

项目实施主体应及时办理规划许可证或出具相关证明材料；

（三）项目实施主体应依法确定符合资质要求的设计单

位设计图纸，并按规定经有关机构审查同意；

（四）零星维修项目因施工内容分散难以设计完整施工

图纸的，或工程项目、工程量难以事先确定，编制符合规范

要求的工程量清单和控制价有困难的，应该确定工程暂估

价。采取跟踪审计或其它现场计量监管措施，合理确定结算

造价，结算造价不得高于工程暂估价。



第七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二条规定的小额项目按以

下原则分类确定控制价：

（一）建设工程施工类项目

项目实施主体委托有资质的工程造价咨询单位编制项

目控制价，项目实施主体应按照最新一期的池州工程造价信

息编制控制价。控制价需要按规定履行报批手续（经验值）

的，从其规定。

（二）建设工程服务类项目

按照物价部门批准的收费标准由项目实施主体确定。

第八条 项目合同价款、下浮率、编制控制价的池州

工程造价信息，由项目实施主体根据项目特点、市场行情和

有关规定在项目需求中明确。

第九条 小额工程施工项目实施主体在项目申报时应按

照本规定第六条要求提供相关资料。缺乏相关证明材料的项

目，交易中心原则上不予受理。

第五章 项目抽取

第十条 小额项目受理后在全国公共资源交易平台

（安徽省·池州市）网站发布信息公示，公示内容应载明项

目概况、项目合同价款、下浮率、编制控制价的池州工程造

价信息、响应文件递交地点和截止时间、报名资格条件和报

名方式等信息，公示时间不少于 5 日。



第十一条 备选库内企业自愿报名参与小额项目抽取，

并按要求递交响应文件。项目抽取时，在市公共资源交易监

督管理局和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监督下由项目实施主体通过

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电子系统以随机抽取的方式确定承包

人。

第十二条 在前一次小额项目抽取成为承包人的单位

需在前一次项目竣(交)工验收后方可参与下一次同一类别

小额项目的抽取。

第六章 监督管理

第十三条 本着自愿入库原则，备选入库企业应诚信

履约，守法经营，自觉接受项目实施主体的管理和相关部门

的监督管理。

小额项目承包人，无特殊原因，承包人不得放弃；确有

特殊原因放弃的，应书面陈述理由，报项目实施主体同意后，

送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备案。

第十四条 入库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市公共资

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记录在案，取消入库资格，记入不良行为

记录，并依据相关规定，移送有关行政监督部门给予处罚：

（一）提供虚假材料的;

（二）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入库企业的;

（三）与项目实施主体、其他入库企业恶意串通的;

（四）在抽取过程中与项目实施主体进行协商谈判的;



（五）被确定为承包人后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合同的;

（六）擅自变更合同或者拒绝履行合同的;

（七）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走私物品的;

（八）拒绝提供保修、维护等售后服务，给招标人造成

损害的;

（九）恶意投诉，给项目实施主体或其代理机构造成损

害的;

（十）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十一）挂靠、转包、违法分包等行为的；

（十二）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认定的其他有违诚

实信用的行为。

第十五条 禁止项目实施主体或相关部门对属于整

体性工程或依法必须公开招标的同一工程项目化整为零、肢

解发包等违法违规行为。违者，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负责人和

直接责任人的责任，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追究相关责

任人的刑事责任。主管部门和相关监督管理部门不认真履行

管理和监督职责，与项目实施主体或他人串通徇私舞弊、以

权谋私等行为的，依法依规给予严肃处理，构成犯罪的，移

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六条 项目实施主体无正当理由，不与按本办法确

定的承包人签订施工（服务）合同的，按照有关规定追究相

关责任人责任。



合同签订后，承包人不认真履行合同，或者有其他违约

行为的，履约保证金不予退还，赔偿经济损失，并按不良行

为记录，清出备选库，限制其在我市公共资源交易市场准入。

第七章 附则

第十七条 国家或上级机关对本办法规定范围内项

目有特殊要求，不适用本办法的，从其规定。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会同有

关行政监督部门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池州市公共资

源交易管理委员会 2014 年 9 月 18 日发布的《池州市小额建

设工程施工和服务项目招标暂行办法》（招投委〔2014〕1

号）和池州市公共资源交易监督管理局 2014 年 9 月 22 日发

布的《池州市小额建设工程施工和服务项目投标人备选库管

理暂行办法》（池招投〔2014〕24 号）同时废止。


